附件4

履约行为评价评分项规则 
1、 评分方式
设计、施工单位履约行为评分项初始分值 20 分，由建设单位按照省交通运输厅确定的高速公路在建项目综合考核等次，结合其对各从业单位的日常管理情况进行评分。 
2、 高速公路在建项目综合考核等次评定
[bookmark: _GoBack]高速公路在建项目综合考核等次由厅综合投资、进度、安全、质量、信访、审计、造价执行情况等进行评定，以高速公路在建项目为单元，评定等次分为优秀、合格、欠佳3类，于每年定期评价前公布。
3、 建设单位对从业单位的日常管理评定
1.建设单位应当综合考虑工程安全、质量、进度、环保、廉政、平安工地建设、品质工程创建、农民工工资支付以及合同履约等方面，对高速公路在建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各专业合同段分别进行评定。
2.评定于每年12月进行，年底前完成。
3.评定等级：建设单位对设计、施工合同段的评定分为“Ⅰ”“Ⅱ”“Ⅲ”三个等级，Ⅰ级得15-20分，Ⅱ级得5-14分，Ⅲ级得0-4分。
4.各高速公路在建项目的设计、施工合同段评定为Ⅰ级的数量上限和评定为Ⅲ级的数量下限按表1比例计算，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取整，剩余合同段评定等级确定为Ⅱ级。





表一
	

高速公路在建项目综合考核等次

合同段
评定等级
	Ⅰ级
（比例上限）
	Ⅱ级
	Ⅲ级
（比例下限）

	优秀
	40%
	/
	0

	合格
	20%
	/
	10%

	欠佳
	10%
	/
	30%


各高速公路在建项目设计序列或施工序列某专业参评合同段数量≤3个的，建设单位评定为Ⅰ级的数量上限和Ⅲ级的数量下限按表2取值（斜线前为Ⅰ级数量，斜线后为Ⅲ级数量）：
表二
	

高速公路在建项目综合考核等次

参评合同段
总数
	1个
	2个
	3个

	优秀
	1/0
	1/0
	2/0

	合格
	0/0
	1/0
	1/1

	欠佳
	0/1
	0/1
	0/2




示例：某高速项目综合考核等次为合格，项目建设单位对从业单位的评定结果计算如下：
1.设计序列，4个合同段参评，按表一计算：
Ⅰ级4*20%=0.8，按1取值，则评定为Ⅰ级的合同段数量最多为1个，可按0个或1个确定；
Ⅲ级4*10%=0.4，按0取值。则评定为Ⅲ级的合同段数量不少于0个，按0～4个确定均可；
评定为Ⅰ级、Ⅲ级的合同段数量确定后，剩余的合同段则应评定为Ⅱ级。
2.施工序列路面专业，3个合同段参评，按表二取值：
按Ⅰ级评分的合同段数量最多为1个，可按0个或1个确定；
按Ⅲ级评分的合同段数量不少于1个，可按0个、1个或2个确定；
　　评定为Ⅰ级、Ⅲ级的合同段数量确定后，剩余的合同段则应评定为Ⅱ级。
